
 

臺北市動物認養申請書 (第 1頁) 

本人           已成年，擬認養臺北市動物之家收容□犬 □貓 1隻，如下： 

收容編號  品種 □混種 □純種___________ 

籠號 
 

性別 □雄 □雌 毛色 
□黑□白□黃□棕□灰□虎斑□

其他______ 

體型 □大 □中 □小 □幼 
特徵 

(晶片號碼) 
 

一、 未來飼養動物之建築物型態為□大樓、□公寓、□平房、□其他         ，

空間約      （坪），現有動物          隻。 

二、 飼主應依動物保護法、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等規定妥善照護動物，您同意嗎： 
(一) 提供適當、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 24 小時充足、乾淨之飲水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二) 提供安全、乾淨、通風、排水、適當及適量之遮蔽、照明與溫度之生

活環境。 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三) 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。(定期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)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四) 避免其遭受騷擾、虐待或傷害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五) 以籠子飼養寵物者，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，並應提供充分

之籠外活動時間。 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六) 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，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

展、活動，使用安全、舒適、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，並應適

時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。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七) 不得以汽、機車牽引寵物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八) 有發生危害之虞時，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，並給予逃生之機會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九) 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，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) 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一) 除絕育外，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二) 防止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三) 不放縱寵物於戶外，於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出入之場所時，由 7 歲

以上之人伴同，並採取適當之防護措施，如繫犬鍊、戴口罩等。 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四) 飼主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，應給與必要之醫療。 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(十五)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繼續飼養已認養犬(貓)，願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

庭，或送至民間動物收容處所及完成寵物轉讓登記，如無法自行處

理，自願撤回認養意思表示，並於認養日起 30 日內將動物送回臺北

市動物之家(動保處)與辦理歸還作業。如逾限仍欲將動物送交動物

之家者，將違反動物保護法第 33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:「有下

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飼養依第 19 條第 1 項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及認養

依第 14 條第 1 項收容之動物：二、將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送交動物

收容處所。」，列為禁止飼養動物名單，並應接受 1 小時動物保護課

程及 2 小時實作講習，及依據臺北市不擬繼續飼養動物收容作業要

點規定辦理手續。 

□同意 □不同意 

□認養人 □受委託人（簽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□-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出生年月日：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地址：      縣/市       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內電話（ ）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A040270070002800-20170412
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臺北市動物認養申請書 (第 2頁) 

本人           於  年  月  日認養收容編號:              □犬 □貓 1隻

(晶片號碼:              )，並了解以下動物狀態，願以簽名切結確認： 

項目 
（承辦人勾選） 

切結事項 

□不適認養

切結 

 

□無此情形 

本人已獲知將認養之犬(貓)經評估具下列情形： 

□具攻擊性 □年幼不易存活 □狂吠不止  

□神經質、性情不穩定  □健康狀況不良:            

□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暫時不適合民眾認養，但仍願意認養，如該犬(貓)造成本人

或他人生命身體或財產損失時，願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任，且放

棄向貴處及處理人員主張法律上之任何權利。 

□動物歸還

切結 

 

□無此情形 

    本人已獲知將認養之犬(貓)，於臺北市動物之家收容未滿 6

個月，倘若於法定期間內，有原飼主持身分證明文件等證明該犬

(貓)屬其所有，本人即刻歸還該犬(貓)，並願放棄向貴處請求任

何損害賠償及其他一切請求權。 

    另依據民法第 805條第 1項規定：「遺失物自通知或最後招

領之日起 6個月內，有受領權之人領養時，拾得人、招領人、警

察或自治機關，於通知、招領及保管之費用受償後，應將其物返

還之」，本人已知悉以上條文內容，若 6個月內原飼主主張返還

該犬(貓)，本人願依民法規定辦理，若因動物返還發生爭議而衍

生後續之法律追訴問題，本人願付一切法律責任。 

認養後家訪

方式調查 

本人同意貴處以下列方式：（可複選） 

□電話訪問 □簡訊或電子郵件（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到府服務 

持續關心被認養犬(貓)回到家庭的適應情形，及提供適當正確飼

養的協助。 

上述事項已閱畢，並願簽名切結確認了解: 

此致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  認養人或受委託人（簽章）： 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以下欄位由動保處(臺北市動物之家)承辦人員填寫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狂犬病牌證號碼 □□□A□□□□□□ 
□未滿 8週齡，或□不宜施打 

應於  年  月  日前完成預防注射 

□動物不適合立即植入晶片。 應於  年  月  日前完成寵物登記 

□動物未滿 6月齡或健康因素未經絕育。 
□應於  年  月  日前完成絕育 

□應於  年  月  日前免絕育申報 

是否符合「臺北市公立動物收容處所動物認領認養辦法」第 5條規定? 

□是，符合規定並同意認養。 

□否，不符合規定，故不同意認養。        評估（承辦）人員:           
 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04J4008-20181213&RealID=04-10-4008

